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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我市重点领域

节能降碳的实施方案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完整、全面、准确把

握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工作要求，认真落实《关于严格能效

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碳降的若干意见》，紧紧围绕“五个

中心”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，科学处理发展和减排、整体和

局部、短期和中长期关系，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支撑，坚持标

准引领，深挖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潜力，加快重点领域节能降

碳步伐，带动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，努力构建政府引导、企

业主导、社会参与的节能降碳新格局，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

目标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重点突破、分类施策。根据本市产业结构的特点，

选择能耗大、改造条件成熟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行业，

率先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。根据国家公布的能耗水平，对

重点行业的拟建、在建和存量项目，结合产业链供应链特点、

产业基础、技术水平等，开展分类管理。

坚持标准引领、龙头带动。严格按照国家《高耗能行业

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1 年版）》(以下简称

《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》)明确的能效标准、

上海市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等，引导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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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未达到能效基准水平的企业，对照标杆水平实施技术改造

升级。发挥重点行业国有企业、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，通过

开展节能降碳示范性改造，带动行业整体水平提升。

坚持综合施策、平稳有序。统筹考虑保持我市经济社会

平稳运行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要求，加强财税、金融、

投资、价格等政策与产业、环保等政策的协调配合，运用市

场化法治化方式，稳妥有序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，避免“一

刀切”管理和“运动式”减碳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

到 2025 年，通过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和重点行业

节能降碳行动，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

降 14%，钢铁、水泥、炼油、乙烯、合成氨等重点行业达到

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 30%，数据中心达到标杆水平的比

例 60%左右，行业整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，碳排放强度明显

下降，绿色低碳发展能力显著增强。

到 2030 年，我市重点行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、整体能

效水平和碳排放强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达到标杆水平的产

能比例进一步提升，节能低碳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绿色低

碳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聚焦重点行业，严格实施分类管理

1、开展摸底调查。根据《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

准水平》，聚焦钢铁、炼油、乙烯、合成氨等重点领域和数

据中心项目，市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区和单位，在 2022 年

上半年，完成我市重点领域项目能效摸底调查。（市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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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统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有关区、

有关企业）

2、实施分类管理。认真排查在建项目，对能效水平低

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停工整改，推动

提升能效水平，力争达到标杆水平。科学评估拟建项目，对

产能已经饱和的行业，按照“减量置换”原则压减产能；对

产能尚未饱和的行业，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准入门槛；对

能耗较大的新兴产业，支持引导企业应用绿色技术、提高能

效水平。加快改造升级存量项目，推动存量项目能效达到基

准水平，向标杆水平看齐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、落后工艺、

落后产品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有关区）

（二）落实能效约束，稳妥推进改造升级

3、建立能效台账。对存量项目的实际能效水平、新增

项目的设计能效水平，同《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

平》、上海市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等进行对标，逐一登记

造册，建立重点企业、重点项目能效清单目录和能效台账，

明确我市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的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。（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有关区、有关企业）

4、推动存量项目技改。合理设置存量项目技改过渡期

（一般不超过 3年），按照“整体推进、一企一策”要求，督

促企业制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作方案，明确技改项目的预

期目标、技术路线、推进步骤、改造期限、工作节点等。对

能效介于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之间的项目，鼓励企业结合装

置检修等时机参照标杆水平要求实施改造升级；对能效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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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，按照国家和本市阶梯

电价、差别电价政策执行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有关区、有关企业）

（三）鼓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，推广产业化应用

5、开展绿色技术攻关。充分发挥我市科创资源丰富、

市场需求大等优势，鼓励重点行业骨干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

机构，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，加

大对我市重点行业节能低碳关键共性技术、前沿引领技术、

颠覆性技术，及相关生产工艺、设备装备攻关。（市科委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有关区）

6、推广新装备使用。落实我市新材料首批次、高端智

能装备首台套等鼓励政策。鼓励各区出台配套政策，支持能

效水平不达标企业、能耗较大新兴领域企业采用先进绿色技

术装备，推动先进成熟节能降碳装备产业化应用。（市经济

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委、有关区）

（四）动态调整能效标准，完善相关支持政策

7、适时更新能效标准。密切跟踪国家对重点行业和重

点领域范围的界定、能效标杆和基准水平调整变化情况，及

时调整我市相关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准，动态更新重点企业、

重点项目清单和能效台账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有关区）

8、落实支持政策。推动我市有关金融机构用好碳减排

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，加快信贷投

放进度，支持碳减排重大项目建设。拓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深

度和广度，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低碳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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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节能专用装备、技术改造、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税收优

惠政策。发挥市级专项资金引导作用，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、

推动工业节能降碳的支持力度。支持企业申报国家节能降碳

等专项，推荐能效水平突出企业争取进入国家能效“领跑者”

名单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人民银行上海分

行、上海银保监局、上海证监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税务局）

（五）推动数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

9、鼓励数据中心实施节能降耗。统筹在建和拟建数据

中心项目，设置合理过渡期，确保平稳有序发展。加快优化

数据中心建设布局，形成枢纽型数据中心集群、城市数据中

心集聚区、边缘数据中心梯次布局。对于在国家枢纽节点之

外新建的数据中心，各区不得给予土地、财税等方面的优惠

政策。加强新建数据中心节能审查制度，推广国家绿色数据

中心先进适用技术目录产品在新建数据中心的应用，新建大

型、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不超过 1.3。加快既有数

据中心升级改造，到 2025 年改建后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

不高于 1.4。优化数据中心用能结构，鼓励数据中心使用可

再生能源发电。（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大组织保障

建立“市区联动、条块结合”工作机制，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

等组成联合工作专班，督促有关区、重点企业落实方案，适

时组织台账内企业、项目开展能效达标情况评估工作。市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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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信部门指导存量项目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。相关区制定

年度工作计划，压实重点企业的主体责任，推动重点企业开

展节能降碳工作。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建立健全通报批评、

用能预警、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

信息化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有关

区）

（二）形成政策合力

加大政策协同，引逼结合，推动重点企业加快节能降碳。

发挥绿色金融信贷、财税政策、专项资金等作用，引导企业

加大节能降碳技改力度。对能效达到基准水平的存量企业和

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在建、拟建企业用电不加价，未达到能

效水平的依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政策实施差别电价、阶梯电价，

加价电费专项用于支持我市企业节能减污降碳技术改造。依

托节能审查、节能监察、环保核查、失信联合惩戒等，加大

检查惩处力度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

局、市税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（三）加强节能监察

强化节能执法监察，确保相关政策标准落实落地。加大

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工作力度，加大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执法

力度，推进国家公布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淘汰落实，引导

督促企业节能技改及能效提升；严格能耗管控，加强“双控”

目标和节能量目标考核结果运用，确保重点领域实现节能降

碳目标。（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有关区）

（四）加大案例总结和推广

认真总结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过程中形成的成功做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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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经验，形成可借鉴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成功案例，及时

宣传推介，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，营造全社会共同推

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的良好环境。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

信息化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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